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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了日本复合污染侵权责任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确立了以民法共同侵权理论为基础，由数加害人承

担连带责任的复合污染侵权责任承担制度。在具体的案件中，根据不同的情形，灵活运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减轻受
害人的举证责任，全方位地保障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指出我国应借鉴日本复合污染侵权责任制度的先进成果，逐步
确定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并通过制度设计进一步实现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构建以连带责任为主导，按份责任以补充
的责任承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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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bility System and Its Inspiration of Combined Pollution Tort i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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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fter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Japan has already established the liability undertaking system of combined

pollution tort based on the joint tort theory in civil law and the joint responsibility taken by many offenders. In the specific case,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situations, the system flexibly uses the principle of causality presumption, alleviates the production burden
of victims, and protects a full range of the legitimate rights for victims. Learning from Japanese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liability
system of combined pollution tort, the principle of causality presumption should be set up gradually in China. The reasonable
distribution of production burden should be further achieved by means of system design, and the undertaking system of liability about
joint responsibility as the dominant and shared liability as the supplement should be bui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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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污染侵权不同于一个加害人的排污行为

导致他人人身权益或财产权益损害的一般环境污

染侵权，受害人所受损害是由数个企业的共同排

污行为造成的，对于这一种情形有学者称之为复

合污染、复合公害或集合公害。国内学者将其理

解为2个或2个以上的加害企业排污行为致使他人

人身或财产权益遭受同一的不可分割的损害［1］。我

国目前复合污染侵权责任制度存在诸多空白与不

足，日本复合污染侵权责任制度较为发达，并对

我国台湾等地区与国家的立法产生影响，对于我

国内地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 日本复合污染侵权的责任承担

目前日本的复合污染侵权的责任承担制度可

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四日市大气污染事件。在

四日市大气污染案件的审理中法院将民法第719条

“数人因共同侵权给他人造成损害时，各自对其损

害的赔偿负连带责任。在不能知晓共同行为人中

由何人加害时，亦同”的共同侵权理论适用到具

体复合污染侵权案件之中，最终判决6被告的排污

行为属于共同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案件中

法院采用客观关联性的理论认定数个加害人之间

的行为具有相互关联的共同性，并且在此基础之

上对6家企业做出“强关联共同性”与“弱关联共

同性”的区分。
采用客观共同关联说的方式在随后的川崎市

大气污染案件与大阪西淀川市污染案件都被沿用，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适用《民法》第719条时并不

是完全地采用客观关联说，在大阪西淀川案件审

理的过程中，法院根据被告10家企业缺乏必要的

自觉与其排污行为可能造成污染的认知，在客观

关联的基础上，援用被告企业之间的主观要素，

将弱关联的10家被告改认为具有强关联共同性。
在此基础之上逐步形成“强关联共同性”与“弱

关联共同性”与《民法》第719条解释相结合的客

观关联性理论［2］。
共同侵权行为认定的实质是加害人对外承担

连带责任，内部则是根据企业排放量、排放种类、
企业规模等原因力确定的按份责任，此种认定制

度一方面降低受害人求偿的难度，另一方面也是

对屡教不改的企业给予警告。在考虑到连带责任

的无限制的使用，也会产生责任集中于一家企业

的危险，从而使得现实中排污量较小的中小企业

面临经营困境甚至是破产的危机，日本在后续的

立法中采用了分割责任的赔偿方式，降低排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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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业所应承担的责任。诸如《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25条第2款规定：“如果是由2个以上的企业向

大气中排放有害健康的物质所引起的，那么在对

该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民法典》第719条第1款的

规定时，关于该损害的发生，当认定有构成其原

因的程度明显轻微的企业时，法院对其损害赔偿

额的认定，可以斟酌这一情况”；以及《水污染防

治法》第20条第1款：“前款第1款规定的损害，

是在含有2个以上企业排放有害物质或废液或向地

下渗透所造成的损害。对于该损害赔偿责任，在

适用《民法典》第719条第1款的规定时，法院对

于赔偿责任明显轻微的企业者，可以酌情减少其

赔偿额。”《大气污染防治法》 和 《水污染防治

法》关于企业责任的规定虽然没有彻底改变数加

害人承担连带责任总体的格局，但是以淡路刚久

教授提出的“分割责任”的方式，加害人责任根

据致损原因力的大小，分别而论。
2 日本复合污染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认定

为了应对复杂的复合污染侵权案件，日本借

鉴了德国因果关系推定学说，将原先的因果关系

的直接认定方式逐步转变为因果关系推定的方式。
日本最早提出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的是1970 年《关

于危害人身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的第 5 条规

定：“如果某人由于工厂或企业的业务活动排放

了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致使公众的生命和健

康受到严重伤害，并且认为在发生严重危害的地

域内正在发生由于该种物质的排放所造成的对公

众的生命和健康的严重危害，此时便可推定此种

危害纯系该排放者所排放的那种有害物质所致。”
虽然日本目前在《民法》以及相关的环境保护部

门法中未有明确因果关系推定制度，但是“盖然

性说”、“疫病说”、“间接反证说”因果推定的

方式在具体的公害案件的实践之中已经得到应用。
2. 1 盖然性因果关系理论

盖然性因果关系理论的因果关系举证责任仍

然要由受害人负担，但是只要求受害人提出“相

当程度上的证明”即可，无需证明污染物质作用

的过程。与此同时，加藤一郎教授在盖然性的基

础之上提出了“证据优势”的观点，指出民事案

件不同于刑事案件，能够说明哪一方主张的事实

达到确切程度就可以，用数字表示，存在超过

50%的盖然性的场合就可以认定因果关系的存

在［3］。该理论认为在复合污染侵权中，只要求受

害人证明共同侵权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盖然

的因果关系，这实际上就是将原来属于受害人的

因果关系证明责任转移到加害人一方。
前桥地方法院的早川镀金废液案件判决被公

认为开创盖然性因果关系说的先河，法院最终采

用“原告只要能够证明侵害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

果关系存在相当程度的可能性就完成举证，被告

只有在就此举出反证成功时才能否认该因果关

系”［4］的认定方式。可见盖然性因果关系理论需要

受害人在举证中证明多家企业的污染物质经过积

蓄作用于损害的区域，并且在该区域有实际损害

的产生，就可以推定因果关系的存在。
2. 2 疫病学因果关系理论

在日本的公害诉讼案件中为了避免企业将污

染物质未被特定化、疾病的发病原理未知为由，

将诉讼拖入无休止的科学论证之中，日本的律师

团体提出了疫病学因果关系理论。水岛复合公害

诉讼案件中53名受害人以患呼吸道疾病为由，向

水岛工业区的7家企业提出诉讼。在本案中加害人

虽然提出受害人所举证的资料存在错误，但是法

院并以错误不影响损害之间的把握倾向的障碍驳

回了被告的反证请求，最终判决承认工厂排放的

废气会导致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支气管哮喘3
种疾病，认定7家企业排污行为与受害人所患呼吸

道疾病存在因果关系，支持了原告的损害赔偿请

求［5］。
疫病学因果关系理论不需要对污染物质进行

特定化，也不要求受害人对疾病发病的病理机能

做出详尽的解释，只需要把握导致疾病的发病环

境，即如果受害人可以通过病疫学证明疾病之间

的传播具有因果关系，那么在环境污染案件中也

应当能够推定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的因

果关系。可见，疫病学因果关系理论更为高效简

易地认定侵权行为的因果关系存在与否，避免了

受害人对因果关系鉴定所要付出的高额费用及漫

长等待，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
2. 3 间接反证因果关系理论

间接反证因果关系理论作为一种因果关系认

定的方式原则上没有产生举证责任的转移，这是

对被告妨碍对方举证的一种惩罚［6］，受害人在诉

讼中仍要提供相应的证明事实，只是法院在认定

这些事实的过程中，采用经验法则的方法推定出

整体的因果关系，运用数学模型可以理解为Ⅰ+Ⅱ

→Ⅲ，则加害人根据受害人所提供的事实，通过

提出新的事实指出该推定与经验法则不符，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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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该推定，否则因果关系成立［7］。
在新泻市水俣病公害诉讼第1次判决中，法院

在审判过程之中对于因果关系所涉及的事实关系

做了如下的分析：Ⅰ受害人的所患疾病的特性与

病因物质；Ⅱ致损物质的污染媒介；Ⅲ加害企业

存在致损物质的排放。若受害人能够对前2项完成

举证，即可以推定受害人完成了Ⅰ-Ⅱ-Ⅲ的因果

关系的举证责任，此种情况下，“对污染源的追

溯已然到达企业门前时，企业方若不能就其工厂

不可能成为污染源提出合理的解释，就应理解为

其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得以成立。［7］”
3 我国的复合污染侵权制度现状与不足

3. 1 当事人之间举证责任分配不均

从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法律条文来看，我

国在环境侵权中采用了因果关系倒置的方式，即

《侵权责任法》第66条：“因环境污染发生纠纷，

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

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

担举证责任。”但其条文规范过于笼统，表现在，

其一，受害人“初步证明责任”界限不清，不同

的法院在审理过程对究竟受害人举证到何种程度

才能达到要求加害人提出反证的标准，受害人是

否需要对污染企业一一举证，存在分歧；其二，

该制度也并不能解决倒置后加害人与被害人的证

明标准问题，简言之若是加害人举证成立，原告

是否需要承担举证责任，举证到何种程度，尚未

明确。日本在认定复合污染侵权责任过程中，将

受害人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焦点转移到了加害

人一方，减轻了受害人在因果关系上的举证责任，

此种向弱势受害人倾斜的举证方式值得我国参考。
3. 2 举证责任倒置难以满足现实的需要

我国目前法律规制并无因果关系推定的相关

认定，仅仅就是《侵权责任法》第66条的举证责

任倒置的规定。理论上讲，因果关系认定与举证

责任倒置完全是2个不同的概念，加害人不能提供

反证驳斥环境侵权中的因果关系，既不能从客观

上认定该因果关系存在，也不能从客观上认定因

果关系不存在［8］。在环境侵权中，因果关系推定

理论对于受害人的保护有着必不可少的作用，而

仅仅依靠第66条的规定，难以解决目前因果关系

认定的问题。而日本采用的因果关系推定的方式，

面对复杂的复合污染侵权因果关系，通过部分关

联事实的证明，就可以推定其余部分的存在，此

种做法更加体现法的公平正义精神。

3. 3 连带责任与按份责任适用存在分歧

从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看，我国的复合污染侵

权责任承担偏向于适用共同侵权理论承担连带责

任，但是通过体系解释《侵权责任法》中共同侵

权的法条可以推出我国目前只认可有意思联络的

主观共同侵权，而不认可行为关联的客观共同侵

权［9］。但复合污染侵权采用无过错归责原则，且

存在意思联络的复合污染侵权案件屈指可数，而

目前对《侵权责任法》第67条同样也存在着不同

的解读。相对于日本，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的

责任承担仍然在连带责任与按份责任之间徘徊。
而日本采用的这种方式，不乏为我国的复合污染

侵权责任承担提供借鉴之处。
4 日本复合污染侵权责任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4. 1 保护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当事人之间的

举证责任

从保护公众的合法利益出发，复合污染侵权

应该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责任。首先，明确初步的

举证责任，将数加害人的排污行为认为是一个整

体加以举证，并且提供证明这个整体上排污行为

与受害人之间的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即只需要证

明导致现实损害发生的可能性即可。其次，我国

的举证责任倒置实际上仍然是“正置”，即由加害

人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这又回归到因果关系的

认定问题，而解决此问题，首先需要确定因果关

系推定的原则，以受害人举证的正置为前提，推

定出因果关系的存在，再将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

倒置到加害人一方，法院则根据加害人所提供的

证据，判断部分加害人是否可以脱离连带责任的

范畴，以及免责事由是否成立。
4. 2 确定因果关系推定制度，区别对待复合污

染侵权案件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长期以举证责任倒置的

方式代替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不同法院对于因果

关系认定理解差异，导致了证明的重心存在不同，

从而又影响到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举证责任的分

配。而我国目前可以仿效日本，采取因果关系推

定的方式，受害人提出相应的证据就可以推定存

在因果关系，转移由数加害人分别举证证明因果

关系不存在，然后法院根据加害人的证据来认定

各个加害人与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是否成立，

以此决定加害人是否承担责任，以及承担连带责

任还是分割责任。
与此同时，在确定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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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保洁工人简单生活功能和清扫保洁工具的存放，

具有拆装、移动方便等特点。
3 结论

1） 逐步建立以独立式道班房为主，附属式道

班房为辅的布置格局。根据实地调研和参考全国

各地经验提出了现代环卫作业道班房建设的主要

方向。只有大力发展独立式道班房才能满足日益

发展的城市商业活动，并逐步减少附属式道班房。
2） 关于道班房的标准的研究旨在为上海市道

班房的设置、内部功能、设施配备等提供合理、

规范的标准，为环卫保洁工人提供更方便、更卫

生的办公和休息场所，使道班房达到数量适度、
布局合理、等级适应、资源节约，使道班房的建

设更加符合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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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最高院不妨以颁布案例指导的方法能动地运

用因果关系认定理论。例如，在复合污染侵权造

成人身损害的案件，可以通过“疫病学理论”加

以认定；对于突发性的、因果关系较易认定的复

合污染侵权案件可以适用“盖然性理论”。对于受

害人一方掌握大量充足有利证据的案件，法院可

以采用间接反证理论作为举证的依据。
4. 3 以连带责任为主导，按份责任以补充

对于复合污染侵权连带责任与按份如何取舍

问题，必将回归到对“共同性”认定上，环境侵

权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在认定环境侵权构成与

否时，不需要考虑加害人的主观过错，复合污染

侵权理应如此，所以复合污染环境侵权区分有无

意思联络，并根据此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按份责任

并无实际意义。考虑到环境侵权制度设立的灵魂

是为了降低受害人受偿不能的风险，同时连带责

任实际上是分配了受偿不能风险，在责任人承担

赔偿责任后，再通过分摊请求权和追偿请求权分

担受偿不能的风险［10］。故针对这种多数人之间的

环境侵权，应当降低关联性的标准，考虑数加害

人之间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若加

害人的行为造成了现实损害结果的发生，或者有

造成结果损害的危险，就可以认定加害人之间的

关联性，以共同侵权理论加以规制，要求数个加

害人之间承担连带责任，并同时可以依据加害人

之间的排污比例确定其内部责任分担。
同时考虑到连带责任的适用可能会加重部分

企业的责任，尤其是数加害人中的小企业。我国

可以仿效日本比例分割责任，坚持承担连带责任

这一主导地位，也为其他的责任承担方式预留空

间。在数加害人的侵权行为可区分过错大小、合

理分配赔偿责任的基础上，法院依照严格程序设

定一定的污染限度，在此限度内根据共同侵权人

之间的原因力或参与致害程度按比例承担损害赔

偿责任，在此限度之上的加害人仍然需要受到连

带责任的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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